
深 圳 市

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

建字第 4403062023GG0011325 号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城乡规划法》第四十条和《深圳市

城市规划条例》第五十条的规定，经审查，本建设工程符合城

市规划要求，准予建设。

    特发此证

[A] 2023年 08月 23日

项目编号： JZ20230579

重要

提示

1、本建设工程必须按我局批准的设计文件进行施工，施工场地内如遇有测量标志或电

缆、煤气管道等市政设施，必须报告主管机关处理。

2、基础放线后经我局验线，符合要求方可继续施工。

3、本证自核发之日起壹年内未开工者，即自动作废，有效期至 2024年 08月 23日；如

因特殊原因需要延期开工，须经核发机关批准。

4、本证是建设工程符合城市规划要求的法律凭证，应妥善保管，并按规定归档。

5、本证附件与本证具有同等法律效力。

用地单位 深圳市招扬置业有限公司

项目名称 会展湾雍境名邸 用地位置 宝安区沙井街道国际会展中心片区

宗地编码 440306602027GB00456 宗地号 A301-0602

  土地使用权出让合同书 深地合字[2023]1016号 土地预审文件文号

  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规划要点函号 440306202300135

 分期建设项目子项名 2栋、3栋、4栋、5栋 选址意见书

总建筑面积

㎡

计规定容积率建

筑面积㎡

建筑覆盖率

（一/二级）

绿化覆盖

率

建筑最高高

度 m

最大层数

（地上/下）
栋数

机动车停车位

（地上/下）

非机动车停车位

（地上/下）

86464.98 60590.00 38.76/ 99.95 32/2 4 0/674 /

建筑面积㎡ 地上核增
本期建筑面积及分配 建筑功能

规定 核减 合计 建筑功能 建筑面积㎡

住宅建筑 53495 0 53495 架空绿化休闲 1050.92

物业服务用房 125 0 125

幼儿园 2970 0 2970

文化活动室 1000 0 1000

商业建筑 3000 0 3000

地上

合计 60590 0 60590 合计 1050.92

计容积率建

筑面积 6164

0.92㎡

地下

合计

共用停车库 22438.96

公用设备用房 2385.1
不计容积率

建筑面积

地下核

增建筑

面积
合计 24824.06

本期住宅户型比例 总量 户型套内建筑面积<90㎡ 占总量比例

户数 601户（其中保障性住房 0户） 512户 85.19%

建筑面积 53495㎡（其中保障性住房 0㎡） 43306.68㎡ 80.95%

附件 1、总平面图；2、各层建筑平面图（包括地下室、屋面平面）；3、各向立面图；4、剖面图；5、核增建筑面积专篇

备注

1、用地单位应将本《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复印件）及审定的总平面图（复印件）在该用地现场对外开放位置张贴公布。

2、本宗地分南北两地块，南北两地块对宗地内的物业管理用房、停车位、体育活动场地等共用设施享有同等权益，两地块应同步建设、同步验收、同步投入使用。

3、本宗地停车位共 1421个，其中规划停车位 1403个，幼儿园专用停车位 18个。停车位充电桩配置比例不低于 30％，剩余停车位应全部预留充电设施安装条件。

4、本宗地涉及幼儿园地下空间开发利用，应确保地下空间的建设及使用安全，并满足教育主管部门停车位需求。

5、宗地内社区体育活动场地应 24小时对公众开放；车行出入口设计应另行报批，并以正式审批意见为准；本地块预留地下联通接口，联通通道另行报批。

6、本项目进入轨道 18号线空港新城段比选方案 1规划控制预警区 2249.16平方米，该地块围护结构锚索等施工措施构件禁止侵入轨道 18号线规划控制区。请市住建部门在办理《土石方、

基坑支护工程施工许可证》、《桩基础施工许可证》、《建设工程施工许可证》时给予支持落实。

7、本项目与轨道站点出入口部分范围重叠，本宗地的设计、施工等环节应考虑站点相关附属设施的统筹布局和建设。宗地内轨道站点及其附属工程不属于本次报建内容，具体以实际为准。

8、本项目建、构筑物（含避雷针）最高点海拔高度应符合机场净空控制要求；本项目位于地面沉降地质灾害易发区，须按照地质灾害危险性评估报告的评估结论做好相关地质灾害防治措

施，建设项目的配套防治工程应当与主体工程同步设计、施工、验收和交付使用；本项目年径流总量控制率达 70%，须落实海绵城市建设相关要求；本项目不得低于国家一星级绿色建筑标

准进行规划、设计、建设和运行；须落实装配式建筑、建筑信息模型（BIM）技术应用的相关规定；新建建设项目应当按照标准配套建设生活垃圾分类设施，配套建设的生活垃圾分类设施

应当与主体工程同步设计、同步施工、同步验收、同步使用。

验线记录

原报建《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



中华人民共和国 

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
建字第 号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中

华人民共和国城乡规划法》和国家有关规定，

经审核，本建设工程符合国土空间规划和用途

管制要求，颁发此证。

发证机关
深圳市前海深港现代服务

业合作区管理局
gzj

日    期 年月日

遵守事项
一、本证是经规划和自然资源主管部门依法审核，建设工程符合国土空

间规划和用途管制要求的法律凭证。

二、未按法律法规规定取得本证或不按本证规定进行建设的，均属违法

行为。

三、未经发证机关审核同意，本证的各项规定不得随意变更。

四、规划和自然资源主管部门依法有权查验本证，建设单位（个人）有

责任提交查验。

五、本证的附件及附图与本证具有同等法律效力。

六、本证自核发之日起壹年内未开工者，即自动作废。

七、项目完成放线后应申请复验，复验无误后方可施工。

八、应将本证和经审定的总平面图在项目现场对外开放位置张贴公布。

用地单位（个人） 深圳市招扬置业有限公司

建设项目名称 会展湾雍境名邸

建 设 位 置 前海合作区沙井街道街道国际会展中心片区

计规定容积率建筑面积 60590.00㎡

附件及附图名称

附件：《深圳市建设工程设计文件核查表》（编号：QH202500178）

附图：本建设工程总平面图

草稿 草稿 草稿 草稿 草稿

草稿 草稿 草稿 草稿 草稿

草稿 草稿 草稿 草稿 草稿

草稿 草稿 草稿 草稿 草稿

修改后《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



深圳市建设工程设计文件核查表
编号:

用地单位 深圳市招扬置业有限公司

项目名称 会展湾雍境名邸（2栋、3栋、4栋、5栋）

用地位置 前海合作区沙井街道街道国际会展中心片区

宗地号 A301-0602

用地规划许可证/规划要点号 地字第440306202300135号/B A202300374

分期建设子项名称 会展湾雍境名邸（2栋、3栋、4栋、5栋）

本期报建指标

本期建筑面积及分配 建筑功能
建筑面积㎡

规定 核减 合计

总建筑面积

87078.90㎡

计容积率

建筑面积62219.81㎡

计规定容积率

建筑面积

60590.00㎡

地上

住宅建筑 53495 0 53495

商业建筑 3000 0 3000

文化活动室 1000 0 1000

幼儿园 2970 0 2970

物业服务用房 125 0 125

地下

地上核增

建筑面积1629.81㎡

屋面楼电梯间及机房 198.23

变配电房 40.38

架空绿化、架空休闲 1391.2

不计容积率

建筑面积24859.09㎡

地下核增

建筑面积24859.09㎡

垃圾收集间 15.25

供地下核增空间出地

面的公共交通、风井
291.45

共用停车库 22252.88

公用设备用房 2299.51

建筑覆盖率（一/二级）% 39.27/ 绿化覆盖率% 30

停车位

机动车停车位 非机动车停车位

地上 0个 地下 678个 占地面积㎡

总计 678个（含充电桩位232个） 总计个（含充电桩位个）

公共设施和

公共空间占地
1、幼儿园，占地面积：2700㎡。

备注

1、本核查表为【】  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附件。

2、本项目报建文件中建筑平面图、立面图、剖面图及相关设计专篇为辅助规划审查的图纸，涉及工程建设强制

性标准的内容由设计单位依法承担相应责任。

3、本宗地分南北两地块，南北两地块对宗地内的物业管理用房、停车位、体育活动场地等共用设施享有同等权

益，两地块应同步建设、同步验收、同步投入使用。

4、本宗地停车位共1421个，其中规划停车位1403个，幼儿园专用停车位18个。停车位充电桩配置比例不低于

30％，剩余停车位应全部预留充电设施安装条件。

5、本宗地涉及幼儿园地下空间开发利用，应确保地下空间的建设及使用安全，并满足教育主管部门停车位需

求。

6、宗地内社区体育活动场地应24小时对公众开放；车行出入口设计应另行报批，并以正式审批意见为准；本地

块预留地下联通接口，联通通道另行报批。

7、本项目进入轨道18号线空港新城段比选方案1规划控制预警区2249.16平方米，该地块围护结构锚索等施工草稿 草稿 草稿

草稿 草稿 草稿

草稿 草稿 草稿

草稿 草稿 草稿

彭玉凤
云形

彭玉凤
云形

彭玉凤
云形

彭玉凤
云形



备注

措施构件禁止侵入轨道18号线规划控制区。请住建部门在办理《土石方、基坑支护工程施工许可证》《桩基础

施工许可证》《建设工程施工许可证》时给予支持落实。

8、本项目与轨道站点出入口部分范围重叠，本宗地的设计、施工等环节应考虑站点相关附属设施的统筹布局和

建设。宗地内轨道站点及其附属工程不属于本次报建内容，具体以实际为准。

9、本项目建、构筑物（含避雷针）最高点海拔高度应符合机场净空控制要求；本项目位于地面沉降地质灾害易

发区，须按照地质灾害危险性评估报告的评估结论做好相关地质灾害防治措施，建设项目的配套防治工程应当

与主体工程同步设计、施工、验收和交付使用；本项目年径流总量控制率达70% ，须落实海绵城市建设相关要

求；本项目应当符合不低于绿色建筑标准二星级的要求；须落实装配式建筑、建筑信息模型（B I M ）技术应用

的相关规定；新建建设项目应当按照标准配套建设生活垃圾分类设施，配套建设的生活垃圾分类设施应当与主

体工程同步设计、同步施工、同步验收、同步使用。

10、用地单位应将本《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复印件）及审定的总平面图（复印件）在该用地现场对外开放

位置张贴公示。该项目按照《深圳市建筑设计规则》（2024版）重新进行设计，原《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

（建字第4403062023GG0011325号）作废，工规附图修改内容仅限图中云线圈注部分。
g z j

深圳市前海深港现代服务业合作区管理局

草稿 草稿 草稿

草稿 草稿 草稿

草稿 草稿 草稿

草稿 草稿 草稿

彭玉凤
云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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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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